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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(TPR)  
警示訊息 

發佈日期：2018.12. 

適用對象：所有醫療機構/所有醫療人員 

撰稿人：外部專家撰稿 

審稿專家：TPR工作小組校修 

危害性化學品管理之注意事項 

提醒 

具有物理性或對健康危害之化學品，除了應依危害化學品的標示、管理之外，要

避免使用回收空瓶使用。即使因為稀釋或臨時之使用，除了正確標示之外，只能

限於該人員當天、當班使用，不能任意放置。 

案例描述 

<案例一>  

某醫院清潔人員看到地上有空瓶子，把漂白水稀釋完倒進空桶並擺在走道

上，卻未撕掉透析藥水空瓶標示；未料，另一名清潔人員看到這瓶貼有透析藥水

標籤的瓶子，以為護理師未放回櫥櫃，將其順手歸還至透析液櫥櫃，讓護理人員

誤用，接上血液透析機台，幸因機器啟動安全保護裝置，漂白水未進入病人體內。 

<案例二>  

病房照服員上午為長期照護病房住民灌食牛奶時，當時床旁桌有3盒奶粉堆

疊在一起，照服員拿放在最上面的一盒直接沖泡，倒入灌食袋為病人灌食，病人

發生咳嗽、嘔吐情形，造成鼻胃管滑脫。護理人員前往處理時才發現灌食液疑為

肥皂水，病人經緊急處理後幸無大礙。 

建議作法 

一、化學品被放在沒有正確標示的容器內而被誤用，是很常見、潛在可能造

成嚴重後果，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危害。通常發生的場景，在於將化學

品分裝，或是稀釋來使用時發生的情況。 

二、機構內空瓶回收，應有明確嚴謹的規範，以供人員依循處理。至少危害

性化學品、藥品等空瓶不能再使用，空瓶回收放於固定位置避免被再度



NO.1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-A-04

利用。即使在許可的使用情況，也必須去除原有標示。 

三、單位領用危害性化學品時，如果需要分裝，必須要在固定的地點由受過

訓練的人員以合適的方式進行，分裝的容器也應該有依規定完整的標

示，依照危害通識計畫、危害物質清單、危害物標示、危害物安全資料

表(safety data sheet，SDS)之規範進行。不能因為分裝而便宜行事。 

四、如果因為現場使用的需要（例如正在進行化學實驗或是清潔工作），需

要稀釋化學品使用時，瓶身必須有化學品名稱及濃度，不得有其他不正

確的殘留標示，而且限定在當天、當班、現場使用。如果需要留著以後

使用或是交給他人、在他處使用，則需要如前述的完整標示及規定作

業。 

五、機構在任何地區，不得以食品或是飲料空瓶空罐來裝填不能食用的物質

（不管是不是屬於危害性化學品），因為這些有可能被拿到其他的地

方，被其他不明白的人誤服或誤用。 

六、單位要落實危害性化學品的管理，包括一品一單危害物安全資料表

(SDS)，定期檢討並且更新資料。對使用或可能暴露於危害性化學品之

員工，應安排繼續教育訓練。 

七、容器設備應有完整危害標示(依據化學品分類與標示之全球調和制度

(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，GHS)，100CC以下得僅標示名稱、

危害圖式及警示語。如：75%酒精、GHS標示圖示－火焰 、易燃；

次氯酸鈉(漂白水)、GHS標示圖示－骷髏與兩根交叉骨 、有毒物質，

存放時應防止傾倒與掉落之必要防護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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